合肥物质院高处作业审批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  部门[       ]第    号
	申请单位/部门
（作业组织部门）
	
	申请人
	

	作业单位（部门）
	
	作业负责人
	

	作业操作人
	
	作业监护人
	

	作业等级
	一级□  二级□  三级□  特级□
	作业高度
	        米

	作业内容
	

	作业地点
	

	作业时间
	自     年   月   日   时    分至     月   日   时    分

	作业安全条件及措施确认：





作业单位现场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作业组织部门审批（一级高处作业）
/审核（二级及以上高处作业）意见
	意见：

安全责任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审批（二级及以上高处作业）意见
	意见：

审批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注意事项：
1、距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及以上、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均需办理此表。其中作业高度在2-5米的一级高处作业由作业组织部门审批；作业高度5米以上的二级及以上作业，科研单元内作业由所属综合办审批，服务中心各部门由中心负责人审批，其他职能和支撑部门由安全保密处审批。本表一式两份，申请单位（部门）一份，审批部门留存一份。
2、高处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，需身体健康，患有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癫痫等职业禁忌病症不得作业。
3、作业前应仔细检查登高工具和安全防护用品，按规定穿戴好个人防护用品，所有工具零件必须装入工具袋。上、下梯子或架子时手中不得拿物品。禁止抛掷物品。禁止上下垂直作业。禁止安全带低挂高用。
4、高处作业一般不得交叉作业，确因工作需要，要设专用防护棚或其他隔离措施。遇到不适宜户外高处作业天气应立即停止作业。



